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
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 
 注意事項 ： 
1、 碩士一般生須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末（ 7 月 31 日）前繳交；五年一貫預備研究生須於第一學年第一學期末（ 1 月 31 日）前繳交；外籍生須於入學後第二學期結束前繳交此表。
2、 論文指導教授需為本系助理教授以上的專任教師。若因研究需要，得增加一名非本系之校內外教師（助理教授以上）共同指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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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 名
	
	申請日期
	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	
	學 號
	
	聯絡電話
	

	論文研究方向與領域
	

	指導教授同意欄
	自即日起本人同意指導申請人之畢業論文。指導期間，該生若因故需更換指導教授，需經本人同意並呈系主任核可後，始得更換。
    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
	（校外共同指導教授請填此欄，若無則免填）
自即日起本人同意指導申請人之畢業論文。指導期間，該生若因故需更換指導教授，需經本人同意並呈系主任核可後，始得更換。
    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